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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航海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烟台海事局烟台溢油应急技术中心、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大连海

事大学、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广东海事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春昌、熊德琪、安伟、韩龙、徐洪磊、汪守东、陈轩、丛旭东、赵如箱、刘保占、

李立、周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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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程序和方法，包括风险评估准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

价、风险应对和监督检查。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港区储罐、码头、装卸站等设施发生的水上溢油事故风险评估，可作为区域和水

运工程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依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 Ｔ １９４８５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ＧＢ ／ Ｔ 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１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ＨＪ ／ Ｔ １３０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ＨＪ ２． 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ＨＪ ／ Ｔ ２． 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ＨＪ １９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ＪＴＳ １４９⁃１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ＪＴ ／ Ｔ ８７７ 船舶溢油应急能力评估导则

ＧＪＢ ／ Ｚ ７６８Ａ 故障树分析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号）

ＩＭＯ ＭＳＣ⁃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 １２　 综合安全评估应用指南（Ｒｅｖｉｓ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油类物质　 ｏｉｌ
除石油化学品以外的原油、燃料油、油泥、油渣及其炼制品的任何形式的石油类物质。

３． ２
水上溢油事故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
船舶、港口、码头、装卸站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等原因导致油类物质、油类混合物泄漏入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
３． ３　

水上溢油环境风险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ｂｙ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
水上溢油事故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用风险值表征，为水上溢油事故概率与事故造成的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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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
３． ４　

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　 ｗｏｒｓｔ ｃａｓｅ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
在所有预测的概率不为零的事故中，溢油量最大的水上溢油事故。

３． ５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
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最大的水上溢油事故。

４　 总则

４． １　 风险评估工作等级

４． １． １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等级确定按照 ＪＴＳ １４９⁃１ 要求执行。
４． １． ２　 区域水上溢油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等级按照区域内已有或拟建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最高工

作等级确定。
４． １． ３　 风险评估工作等级及具体要求如下：

ａ）　 一级风险评估，应确定风险准则进行风险识别，定量地预测水上溢油事故概率、影响范围和程

度，提出风险应对措施，并对风险应对措施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ｂ）　 二级风险评估，应确定风险准则进行风险识别，定量地预测水上溢油事故概率、影响范围和程

度，提出风险应对措施；
ｃ）　 三级风险评估，可定性地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分析，提出风险应对措施。

４． ２　 风险评估范围

４． ２． １　 风险评估的时间范围为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和运营期。 风险源、风险诱因和主要环境

敏感保护目标发生重大变化的，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４． ２． ２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评估空间范围为项目发生水上溢油事故可能影响的空间范围。
４． ２． ３　 区域风险评估为本区域的空间范围及区域内发生水上溢油事故可能影响的空间范围。
４． ２． ４　 水上溢油事故可能影响的空间范围以溢油事故多发点为源点，在海上通过随机模拟统计法模

拟 ７２ｈ 内溢油可能到达的边界，以及最不利水文气象条件下溢油可能影响的其他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

标；在内河可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模拟 ２４ｈ ～ ４８ｈ 内溢油可能到达的边界，以及最不利水文气象条件下溢

油可能影响的其他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４． ３　 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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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风险评估程序

５　 风险评估准备

５． １　 沟通和记录

５． １． １　 开展风险评估前，应掌握风险评估建设项目或区域的内、外部环境和实施风险管理的

过程。
５． １． ２　 开展风险评估前，可通过现场调研、问卷咨询等方式，与风险评估委托方、建设项目或区域内的

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５． １． ３　 沟通应尽可能真实、准确、简洁易懂，记录各利益相关方的风险认知和接受程度，并在确定风险

准则和进行风险评价时予以考虑。

５． ２　 风险准则确定

５． ２． １　 风险准则确定原则

确定水上溢油风险准则可直接引用国家、地方政府或本行业组织给出的风险准则；无可适用风险准

则的，可按照本文件给出的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法确定。

５． ２． ２　 定性方法确定风险准则

５． ２． ２． １　 定性方法确定风险准则可将风险水平分为不可容忍、可容忍和可忽略三类。
５． ２． ２． ２　 风险不可容忍的确定标准为：发生水上溢油事故的可能性较大，且事故无法预防或防备；一
旦发生水上溢油事故，则会严重破坏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或其他特别敏感水域，造
成的生态影响后果严重，生态功能难以恢复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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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３　 风险可忽略的确定标准为：发生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极小，事故不会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或其他特别敏感水域造成影响，对其他非特别敏感水域的影响极小。
５． ２． ２． ４　 在不可容忍和可忽略的风险水平之间，为可容忍的区间。

５． ２． ３　 半定量方法确定风险准则

５． ２． ３． １　 半定量方法确定水上溢油事故风险准则可采用风险矩阵法。 风险矩阵由事故概率和危害后

果组成。 其中，纵坐标可用事故概率、概率指数或事故频率表示；横坐标为危害后果，可用水上溢油事故

的溢油量、危害后果指数表示。 概率指数和危害后果指数参照附录 Ａ 的方法确定。
５． ２． ３． ２　 统计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并按照表 １ 划分概率等级。

表 １　 水上溢油事故概率等级划分

等　 　 级 事故概率 ／发生一次事故的频率

很高 ≥１ ／≤１ 个工作年

较高 ０． １ ～ １ ／ （１ ～ １０）个工作年

中等 ０． ０２ ～ ０． １ ／ （１０ ～ ５０）个工作年

较低 ０． ０１ ～ ０． ０２ ／ （５０ ～ １００）个工作年

很低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个工作年

极低 ＜ ０． ００１ ／ １ ０００ 以上个工作年

　 注：区间值前一个数量级包括本数，后一个数量级不包括本数，下同。

５． ２． ３． ３　 计算水上溢油事故的危害后果，并按照表 ２ 划分危害后果等级。

表 ２　 水上溢油事故危害后果等级划分

危害后果 量 级 划 分

Ｃ１ 溢油 １０ ０００ｔ 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ａ１０ 亿元以上，或危害后果指数值ｂ≥２０

Ｃ２ 溢油（１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ｔ，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 ～ １０）亿元，或危害后果指数值 １６ ～ ２０

Ｃ３ 溢油（５００ ～ １ ０００）ｔ，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 ～ ２）亿元，或危害后果指数值 １２ ～ １６

Ｃ４ 溢油（１００ ～ ５００）ｔ，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５ ０００ 万元 ～ １ 亿元，或危害后果指数值 ８ ～ １２

Ｃ５ 溢油（５０ ～ １００）ｔ，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万元，或危害后果指数值 ４ ～ ８

Ｃ６ 溢油量 ５０ｔ 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足 １ ０００ 万元，或危害后果指数值 ＜ ４

　 注 ａ：直接经济损失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规定》有关要求确定。
　 注 ｂ：参照附录 Ａ 方法一计算。

５． ２． ３． ４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概率和溢油量组合的风险准则矩阵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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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风险区为不可容忍的风险区域，低风险区为可忽略的风险区域，中风险区为可容忍区域。
图 ２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风险准则矩阵示意图

５． ２． ４　 定量方法确定风险准则

确定水上溢油事故风险准则的定量方法可采用 Ｆ⁃Ｎ 曲线法，Ｆ⁃Ｎ 曲线法见附录 Ｂ。

６　 风险识别

６． １　 风险源的识别

６． １． １　 识别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内船舶、港区储罐、码头、装卸站等设施装卸、储运的油类物质的

种类及其危害性。
６． １． ２　 分析船舶、港区储罐、码头、装卸站等油类物质装卸、储运设施可能发生的水上溢油事故的环

节、工艺和途径。

６． ２　 事故原因分析

６． ２． １　 基于风险源识别，分析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内发生水上溢油事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入水

途径。
６． ２． ２　 因安全生产事故引发或导致的水上溢油，可直接引用安全生产事故评估分析结果，分析发生安

全生产事故后可能导致溢油入水的原因和途径。

６． ３　 潜在后果分析

６． ３． １　 定性分析水上溢油对水环境、生态环境、沉积物环境、大气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危害后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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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２　 分析水上溢油向环境转移的可能途径和影响方式，根据油类物质理化特性进一步分析水上溢

油可能引发的火灾、爆炸等伴生或次生事故。

６． ４　 风险识别方法

６． ４． １　 区域和现有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水上溢油风险识别宜采用检查表法。
６． ４． ２　 新规划区域和新建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识别可采用 ＧＢ ／ Ｔ 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１ 附录 Ｂ 推荐的结

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法、德尔菲法、情景分析法、事件树法或故障树法等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

识别。

６． ５　 信息收集分析

６． ５． １　 信息收集

６． ５． １． １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风险评估应收集建设项目工程资料、风险评估范围内的环境资料以及事

故统计分析和典型事故案例等资料和数据。
６． ５． １． ２　 区域风险评估应收集该区域内的船舶、港区储罐、码头和装卸站等油类物质装卸、储运设施

的资料，风险评估范围内的环境资料、事故统计分析和典型事故案例等资料和数据，国内外同行业事故

统计分析及典型事故案例资料。
６． ５． １． ３　 收集风险评估范围内主要风险源和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数据资料，根据需要对事故多发点

和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开展实地调研或踏勘。

６． ５． ２　 信息分析

６． ５． ２． １　 根据国家、地方相关应急预案及管理规定，结合现场调研和踏勘，分析确定风险评估范围内

水上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溢油环境敏感程度。
６． ５． ２． ２　 水上溢油事故多发点根据历史事故统计分析、现场调研和踏勘等方法确定。 历史数据不足

的，船舶溢油可取码头前沿、航道交叉点、锚地以及当地其他船舶交通事故频发的地点，作为事故多发

点；油码头可取码头前沿油品装卸区、输油管线溢油可能入水点作为事故多发点；港区储罐取陆源溢油

可能入水的位置作为事故多发点。
６． ５． ２． ３　 根据收集的信息资料、调研和现场踏勘，按照风险识别方法，确定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

的水上溢油事故风险源、影响范围、事故原因和潜在后果。

７　 风险分析

７． １　 分析内容

７． １． １　 根据风险识别结果，分别分析船舶、港区储罐、码头、装卸站等水上溢油事故风险源发生最大可

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和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取溢油量最大的风险源分别对最大可信和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情景进行概率分析。
７． １． ２　 不同风险源发生事故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按照一个风险源对待。

７． ２　 事故溢油量分析

７． ２． １　 船舶溢油事故溢油量

７． ２． １． １　 新建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按照设计代表船型所载货油或船

用燃料油全部泄漏的数量确定；已运营的水运工程项目按照实际航行和作业船舶中载油量最大的船型

确定；区域风险评估按照该区域内航行和作业船舶中载油量最大的船型确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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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１． ２　 新建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按照设计代表船型的 １ 个货油边

舱或燃料油边舱的容积确定；已运营的水运工程项目按照实际航行和作业船舶中载油量最大船型的 １
个货油边舱或燃料油边舱的容积确定；区域评价按照该区域内航行和作业船舶中载油量最大船型的 １
个货油边舱或燃料油边舱的容积确定。 确定舱容以实际为准，可参考附录 Ｃ。

７． ２． ２　 港区储罐溢油事故溢油量

７． ２． ２． １　 根据港区储罐所处的地势、离岸距离等地理条件，分析储罐发生溢油入水的可能性。 溢油可

能入水的，按照以下要求确定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
ａ）　 根据港区储罐的设计资料，确定储罐的数量和最大储罐的容量；
ｂ）　 调查港区储罐的围护设施、事故池和沟渠管网，分析围护设施、事故池或沟渠管网在发生火灾

爆炸事故时可发挥的阻挡或储存溢油作用，可继续有效的，进一步核算储油量；
ｃ）　 港区储罐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按公式（１）计算；

Ｑ１ ＝ ∑
ｎ

ｉ ＝ １
Ｃ ｉ － ∑

ｍ

ｋ ＝ １
Ｒｋ （１）

式中：Ｑ１———港区储罐最大可信事故的溢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Ｃ ｉ———第 ｉ 个油罐的最大存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Ｒｋ———第 ｋ 个围护设施、事故池或沟渠管网在事故时仍可围控、储存溢油的容量，单位为立方米

（ｍ３）。
ｄ） 　 无法取得上述数据的，可取一个最大储罐储油量的 ５０％ 作为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的溢

油量。
７． ２． ２． ２　 港区储罐的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取港区储罐中 １ 个最大储油罐的容量，根据公

式（１）计算；无法取得上述数据的，可取 １ 个最大储油罐储油量的 １０％作为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

油量。

７． ２． ３　 港口、码头、装卸站输油管道溢油事故溢油量

７． ２． ３． １　 港口、码头、装卸站输油管道的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按公式（２）计算。

Ｑ２ ＝ ∑
ｎ

ｉ ＝ １
Ｃ ｉ ＋∑

ｂ

ｊ ＝ １
（ｖｊ × ｔ） － ∑

ｍ

ｋ ＝ １
Ｒｋ （２）

式中：Ｑ２———输油管道最大可信溢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ｎ———输油管道的数量；
Ｃ ｉ———第 ｉ 条输油管道的存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输油管道在不作业时进行排空处理的，存

油量取值为零；对于长输管线，只考虑可紧急关闭的一段管道的存油量；
ｂ———同时作业的输油管道的数量；
ｖｊ———第 ｊ 条输油管道的输油速率，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３ ／ ｈ）；采取自流方式装船的，管道的

输油速率按实际取值；无设计输油速率的，按表 ３ 取值；
ｔ———最快发现时间（可取巡视间隔时间）和最长关闭阀门时间之和，单位为小时（ｈ）；

Ｒｋ———第 ｋ 个围护设施、事故池或沟渠管网在事故时仍可围控、储存溢油的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７． ２． ３． ２ 　 不同等级油码头的货油泵输油速率参数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等级油码头的货油泵输油速率参数

油码头等级 １ 千吨级 ５ 千吨级 １ 万吨级 ５ 万吨级 １０ 万吨级 １５ 万吨级 ３０ 万吨级 ＞ ３０ 万吨级

货油泵参数（ｍ３ ／ ｈ） ２０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１ ２００ ２ ５００ ３ ５００ ５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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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３． ３　 输油管道的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取港口、码头或装卸站输油管道中的 １ 条最大口

径输油管线，根据公式（２）计算；区域风险评估取区域内周转量最大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 １ 条最大口

径输油管道，根据公式（２）计算。
７． ２． ３． ４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港区储罐和输油管道在发生事故因相互影响可能同时泄漏的，分别按

照上述方法计算最大可信和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取两者之和；两者不可能相互影响的，取
两者之中的大者。

７． ３　 概率分析

７． ３． １　 有历史数据的，水上溢油事故概率宜采用统计分析法确定，具体方法如下：
ａ）　 统计不同风险源水上溢油事故历史数据，统计时段应从风险评估的前一年开始，向前追溯，原

则上应不少于 １０ 年；少于 １０ 年的，可选取作业类型、最大可信事故和可能最大事故溢油量，以
及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相似的其他区域或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类比分析；

ｂ）　 按照 １０ 的 ｎ 次方（从 ０ 起算）或者法定事故等级，计算不同等级事故的概率；
ｃ）　 采用内插法，计算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和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
ｄ）　 区域内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最大可信事故的，最大可信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可按照全球统计数

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区域内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宜采取类比

方法确定；
ｅ）　 根据历史数据，建立水上溢油事故与不同风险源的船舶交通流量、石油运输量里程、码头油品

装卸量或吞吐量、储罐周转量等之间的定量关系；再根据未来一段时间的预估数据，对现有概

率的计算结果进行修正，经修正后的概率为未来特定时段内的事故概率。
７． ３． ２　 在历史数据充足且细分数据充分的条件下，可按照 ＧＢ ／ Ｔ ２７９２１ 、ＧＪＢ ／ Ｚ ７６８Ａ，采用事故树分析

法、故障树分析法、蝶形图分析法计算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 采用多种分析方法的，宜进行比较分析，选
取最为可信的概率分析结果。
７． ３． ３　 没有足够历史数据且无法类比的，可以采用概率分析方法，基于全球或全国的水上溢油事故统

计数据计算事故概率。

７． ４　 后果分析

７． ４． １　 分析内容

７． ４． １． １　 定性地分析水上溢油事故对风险评估范围内的水环境、生态环境、沉积物环境、大气环境、社
会环境的影响程度；在特殊水域、特殊时节内，有需要特别保护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应专题分析溢油

对保护目标的危害后果。
７． ４． １． ２　 根据风险评估工作等级，定量地预测溢油在水环境中的漂移扩散趋势；宜选用定量方法分析

溢油对生态环境和大气环境的影响。

７． ４． ２　 溢油漂移扩散影响预测

７． ４． ２． １　 一级风险评估宜绘制环境敏感现状网格图，将风险评估范围所在的区域至少划分为 ５０ × ５０
的网格，将岸线和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按表 ４ 给出的敏感性类别和敏感系数用不同颜色表示（可区分

时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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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岸线和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类及敏感系数表

分　 　 类
岸线和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类描述及敏感系数

很低（０） 低（１０） 中等（２０） 高（３０） 非常高（５０）

自
然
与
生
态

岸线

　 极不敏感

（码头、防波

堤等）

　 敏感度低 （暴露的

岩石、海岬、经常受海

浪冲洗的基岩等）

　 一般敏感（细沙滩，
平坦的潮间带、泥岩、
粗海滩等）

　 敏感度高（滩涂、泥
石海滩，砾质海滩，受
遮蔽的岩石海岸等）

　 敏感度极高（受遮

蔽的平坦潮间带，盐
泽地、红树林等）

动植物

　 对油类敏

感的物种很

少或没有

　 较小的短期影响
　 敏感物种仅限于当

地价值
　 有限的中期影响

　 敏感物种对当地

和区域非常重要

保护

区域
　 无

　 风景或野生动植物

保护区

　 风景与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海洋公园，海洋保

护区，野生生物与海

洋哺乳类动物栖息地

　 国际保护区域

经
济
与
社
会

经济

　 无重要的

经济资源或

活动

　 对区域或国家的经

济重要程度低 （盐田

等）

　 仅对区域的经济会

产生某些重大影响（一
般养殖区、取水口等）

　 对区域经济产生重

大影响，一些产生国

家重大影响 （重要养

殖区、取水口等）

　 对国家经济产生

重大影响 （核电站

取水口等）

文化
　 无文化重

要性

　 对当地社会产生某

些重要影响，对区域

影响较低

　 对当地和地区社会

产生重要影响，但国

家影响较低

　 对当地和地区产生

重要影响，一些会产

生国家重要影响

　 会产生国家重大

文化影响

社会、
娱乐

　 无社会重

要性

　 对地区或国家产生

较低的社会影响

　 对地区社会有重要

影响，但不会产生国

家范围内的影响

　 对地区社会有重要

影响，一些会产生国

家重要影响

　 对国家产生重大

影响

７． ４． ２． ２　 水上溢油漂移扩散预测的油类物质宜采用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内装卸、储运的有代表

性的持久性油类物质，输入值取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预测起始点取事故多发点。
７． ４． ２． ３　 风向风速气象资料取风险评估范围内最近 １０ 年以上的历史数据，并给出风玫瑰图，列出评

价区域的年主导风向、风速，冬季和夏季的主导风向、风速。 一级风险评估的风险影响预测需要至少统

计近 ３ 年每天逐小时的风向和风速数据，二级风险评估的风险影响预测需分别统计风险评估范围内冬

季和夏季主导风向、风速，以及对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最不利的风向，风速为相应的不利风速。
７． ４． ２． ４　 潮流分别选择涨潮、落潮两种潮型。 近岸海域、海湾、河口、海港、河港等的流场计算模拟可

分别按 ＧＢ ／ Ｔ １９４８５ 和 ＪＴＳ １４９⁃１ 的相关要求进行。
７． ４． ２． ５　 溢油在水面的漂移、扩展过程和在水体中的扩散输运过程可采用“粒子随机走动模型”，海面

溢油应至少考虑其挥发、溶解、乳化、分散和沉降五种风化过程；内河溢油至少考虑挥发、溶解、沉降三种

风化过程。
７． ４． ２． ６　 采用随机模拟统计法预测，要求如下：

ａ）　 一级风险评估应采用随机模拟统计法预测溢油在水面上和水体中的可能扩散范围和危害

程度；
ｂ）　 对每个事故多发点进行不少于 ３００ 次的随机情景组合的漂移扩散轨迹模拟，每次事故情形发

生时间不确定，随机选取过去不少于 ３ 年的任一时刻风向、风速作为历史监测数据，流场数据

取海洋动力模拟结果；
ｃ）　 预测时长为海上 ７２ｈ，内河时长在 ２４ｈ ～ ４８ｈ 区间内取值，每一次事故模拟均计算并记录各个

网格的溢油漂移经过时间、油膜厚度等数据，统计确定溢油对附近区域敏感目标的污染概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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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影响时间、油膜厚度和持续影响时间等污染程度信息。
７． ４． ２． ７　 一、二级风险评估应采用典型情景模拟法预测分析溢油在水面上和水体中的漂移扩散范围

和危害程度，预测时长为海上 ７２ｈ，内河时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在 ２４ｈ ～ ４８ｈ 区间内取值。 典型海上和

内河水上溢油事故情形模拟参数见表 ５。 模拟结果应给出溢油漂移轨迹、扫海面积以及到达环境敏感

保护目标和岸线的时间、污染面积或长度。

表 ５　 典型水上溢油事故情形模拟参数

泄 漏 位 置 油种和溢油量 典 型 风 向 风　 　 速 潮型 ／内河径流

事故多发点

　 风险识别确定的代

表性油种；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

事故的溢油量

冬季主导风 冬季主导风平均风速

夏季主导风 夏季主导风平均风速

不利风向 不利风速

涨潮 ／丰水期

落潮 ／平水期

涨潮 ／丰水期

落潮 ／平水期

涨潮 ／丰水期

落潮 ／平水期

７． ４． ２． ８　 一级、二级风险评估应在评估范围内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上叠加模拟预测结果图。

８　 风险评价

８． １　 风险值计算方法

８． １． １　 水上溢油环境风险值可用水上溢油事故发生概率及其危害后果的乘积表示，见公式（３）。
Ｒ ＝ Ｐ × Ｃ （３）

式中：Ｒ———风险值；
Ｐ———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概率（事件数 ／单位时间）；
Ｃ———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造成的危害（损害 ／事件）。

８． １． ２　 水上溢油环境风险值也可用风险指数法表征，风险指数的计算参照附录 Ａ。

８． ２　 风险评价方法

８． ２． １　 风险评价应首先采用定性的方法确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一、二级风险评估可采用定量或半定

量的方法评价风险接受水平，三级风险评估可采用定性方法评价风险接受水平。
８． ２． ２　 风险评价宜采用与确定风险准则相同的方法。 采用风险矩阵法的，风险矩阵的纵、横坐标应按

照 ５． ２． ３ 要求采用相同的参数。
８． ２． ３　 将风险值与风险准则进行比较，给出风险可接受程度结论。 经比较分析，风险可忽略的，可不

采取风险应对措施；风险不可接受的，可通过采取风险应对措施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程度或禁止新建项

目；风险可接受的，仍应采取必要的风险应对措施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８． ２． ４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宜按 ＨＪ ／ Ｔ １３０ 或《综合安全评估应用指南》的要求进行，分析风险应对

措施的可行性和对降低风险的贡献度；存在多种可选择的应对措施的，宜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合适的风

险应对措施。

９　 风险应对

９． １　 针对风险识别确定的各个风险因素、事故原因和潜在后果，提出防止事故发生、减轻事故影响的

０１

ＪＴ ／ Ｔ １１４３—２０１７



控制措施，并进行充分性、可控性和有效性评估，评估可采用 ＧＢ ／ Ｔ ２７９２１ 和 ＧＪＢ ／ Ｚ ７６８Ａ 中的检查表方

法和事件树方法、故障树方法或者蝶形图法。
９． ２　 根据风险评估，提出水上溢油应急处置的策略原则、分级响应、重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和污染物

后处置措施。
９． ３　 应急防备能力要求。
９． ３． １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提出相应的避难场所、堵漏、减载、清除等应急处置措施。
９． ３． ２　 区域水上溢油应急防备的应对目标至少为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
９． ３． ３　 同一区域内有不同风险源或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可按照风险指数法分别计算其风险指数，根据

各自风险指数占比确定应承担的应急防备能力比例。
９． ３． ４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应急防备能力目标以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为基础，按照 ＪＴＳ
１４９⁃１确定本项目的应急防备能力建设目标。
９． ３． ５　 各项溢油应急能力评估方法按照 ＪＴ ／ Ｔ ８７７ 确定，根据风险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应急资源配置

方案。

１０　 监督和检查

１０． １　 风险评估过程中和评估结束后，应当对影响风险评估结论的前提条件和环境因素进行持续的监

督和检查，以确认下列各项内容：
ａ）　 风险评估的假定条件是否仍然有效；
ｂ）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发生变化；
ｃ）　 是否正在实现预期结果；
ｄ）　 风险评估的结论是否与实际相符；
ｅ）　 风险评估技术是否被正确使用；
ｆ）　 风险应对措施是否有效。

１０． ２　 风险评估后的持续监督检查可由评估单位采用定期回访的方式开展，持续时间不短于 ６ 年，期
间回访次数不少于 ３ 次。
１０． ３　 监测和记录风险应对措施的效果，必要时对水上溢油事故概率或危害后果重新评估。
１０． ４　 风险评估过程中发现上述内容有变化的，应当及时更新风险评估的信息；风险评估结束后发现

影响风险评估结论的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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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风险指数法

Ａ． １　 方法一

Ａ． １． １　 区域单一风险源的水上溢油事故的事故概率指数按公式（Ａ． １）计算。

Ｐｃ ＝ ｌｇＰ ＋ ５ （Ａ． １）

式中：Ｐｃ———事故概率指数；
Ｐ———事故概率。

Ａ． １． ２　 区域单一风险源的水上溢油事故的事故危害后果指数按公式（Ａ． ２）计算。

Ｃｃ ＝ ｌｇＡ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Ｓｉ） （Ａ． ２）

式中：Ｃｃ———单一风险源的危害后果指数；
Ａ———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Ｐ ｉ———第 ｉ 个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受溢油污染的概率，一级风险评估时 Ｐ ｉ 应根据随机模拟统计法

计算获得，二级风险评估时 Ｐ ｉ 可取其不利风向的风频；
Ｓｉ———第 ｉ 个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敏感系数（参考表 ４ 设置）；
ｎ———可能受溢油污染（受污染概率不小于 ５％ ）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个数。

Ａ． １． ３　 区域内存在多个风险源的，多源综合风险危害后果，按公式（Ａ． ３）计算。

Ｃｅ ＝
Ｃ２

ｍａｘ ＋ Ｃ２
ａｖｇ

２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Ａ． ３）

式中：Ｃｅ———多个风险源所造成的综合危害后果指数；
Ｃｍａｘ———所有单个风险源危害后果指数中的最大值；
Ｃａｖｇ———所有单个风险源危害后果指数的平均值。

Ａ． １． ４　 溢油风险指数值按公式（Ａ． ４）计算。

Ｒｄ ＝ Ｐｃ × Ｃ （Ａ． ４）

式中：Ｒｄ———溢油风险指数值；
Ｃ———危害后果指数，单一风险源选用 Ｃｃ，多个风险源选用 Ｃｅ。

Ａ． ２　 方法二

Ａ． ２． １　 区域多风险源的溢油污染指数按公式（Ａ． ５）、公式（Ａ． ６）和公式（Ａ． ７）计算。

Ｃ ｉｊ ＝
３ Ｐ ｉｊ × Ｈ′ｉｊ × Ｔ′ｉｊ （Ａ． ５）

Ｈ′ｉｊ ＝
Ｈｉｊ － ｍｉｎ（Ｈｉｊ）

ｍａｘ（Ｈｉｊ） － ｍｉｎ（Ｈｉｊ）
（Ａ． ６）

Ｔ＇ｉｊ ＝
ｍａｘ（Ｔｉｊ） － Ｔｉｊ

ｍａｘ（Ｔｉｊ） － ｍｉｎ（Ｔｉｊ）
，Ｔｉｊ≠０

　 　 　 　 　 ０，　 　 　 　 Ｔｉｊ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Ａ． ７）

式中：Ｃ 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在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溢油污染指数；

２１

ＪＴ ／ Ｔ １１４３—２０１７



Ｐ 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对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污染概率；
Ｈ′ｉｊ———标准化最大油膜厚度；
Ｔ′ｉｊ———标准化最短到达时间；
Ｈ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在第 ｊ 个网格单元可能造成的最大油膜厚度；
Ｔ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溢油油膜到达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最短时间。

Ａ． ２． ２　 溢油风险指数表征溢油风险后果大小，按公式（Ａ． ８）计算。

Ｒ ｉｊ ＝ ｐｉ × Ｃ ｉｊ × Ｓ ｊ （Ａ． ８）

式中：Ｒ 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在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溢油风险指数；
ｐｉ———第 ｉ 种风险源发生事故的相对概率，即源系数，可分类型统一依据事故历史统计得到；
Ｃ ｉｊ———第 ｉ 个风险源在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溢油污染指数；
Ｓ ｊ———第 ｊ 个网格单元的环境敏感系数。

Ａ． ２． ３　 单个风险源下的溢油风险指数总值按公式（Ａ． ９）计算。

ｒｉ ＝∑
ｎ

ｊ ＝ １
Ｒ ｉｊ （Ａ． ９）

式中：ｒｉ———某一风险源的溢油风险指数总值。
Ａ． ２． ４　 多风险源下的综合溢油风险指数按公式（Ａ． １０）计算。

Ｏ ｊ ＝ ∑
ｍ

ｉ ＝ １
Ｒ ｉｊ （Ａ． １０）

式中：Ｏ ｊ———某个单元网格的综合溢油风险指数。

Ａ． ３　 方法三

Ａ． ３． １　 区域单一风险源的水上溢油事故的事故概率指数根据公式（Ａ． １）计算。
Ａ． ３． ２　 区域单一风险源的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的事故危害后果指数按公式（Ａ． １１）计算。

Ｃ ｆ ＝ Ａ ÷ １ ０００ ×∑（Ｐ ｉ × Ｓｉ ×Ｍ） （Ａ． １１）

式中：Ｃ ｆ———单位油品对敏感资源的综合危害后果指数；
Ｐ ｉ———第 ｉ 敏感资源网格受影响的概率，一级风险评估的第 ｉ 敏感资源网格受影响的概率 Ｐ ｉ 应根

据随机模拟统计法预测得到，二级风险评估的第 ｉ 敏感资源网格受影响的概率 Ｐ ｉ 可取其不

利风向的风频；
Ｓｉ———第 ｉ 敏感资源网格的敏感系数；
Ｍ———敏感资源网格图中每个网格的地理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ｋｍ２）。

Ａ． ３． ３　 区域内存在多个风险源的，多源综合风险危害后果，根据公式（Ａ． ３）计算。
Ａ． ３． ４　 溢油风险指数值按公式（Ａ． １２）计算。

Ｒｄ ＝
Ｐｃ × Ｃ

５ （Ａ． １２）

式中：Ｃ———危害后果指数，单一风险源选用 Ｃ ｆ，多个风险源选用 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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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Ｆ⁃Ｎ 曲线法

Ｂ． １　 Ｆ⁃Ｎ 曲线法理论详见 ＧＢ ／ Ｔ 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１ 的 Ｂ． ２９。
Ｂ． ２　 Ｆ⁃Ｎ 曲线中的 Ｆ（纵坐标）为水上溢油事故的概率，Ｎ（横坐标）可用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的每

年水上溢油事故的溢油量或者溢油造成的经济损失表示。
Ｂ． ３　 无国家、地方或本行业给出的基于 Ｆ⁃Ｎ 曲线法给出的死亡人数风险准则的，可用航运安全事故 Ｆ⁃
Ｎ 曲线为基础，将溢油量按照式（Ｂ． １）转换成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提出水上溢油事故的风险准则。

Ｑ ＝ ３３． ６６ｎ ＋ ３０． ０５ （Ｂ． １）

式中：Ｑ———溢油量，单位为吨（ｔ）；
ｎ———死亡人数，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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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附录）
船舶舱容对应表

Ｃ． １　 船舶总吨与单舱货油 ／燃油数量关系可查阅下表用内插法确定。
Ｃ． ２　 表 Ｃ． １ ～表 Ｃ． ９ 给出了各类船舶货油舱容量或燃油数量关系。

表 Ｃ． １　 成品油船载货率统计表

成品油船载重吨位

（ｔ）
成品油船总吨数 ＧＴ

单个货舱油量（８５％载货率）
（ｍ３）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６４０ ～ １ ９２０ ８５ ～ ３１９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１ ９２０ ～ ３ ２００ ２５５ ～ ５３１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 ６ ３００ ４２５ ～ １ ０６３

表 Ｃ． ２　 原油船载货统计表

原油船载重吨位

（ｔ）
原油船总吨数 ＧＴ

单个货舱油量（８５％载货率）
（ｍ３）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１８ ９００ ～ ３１ ５００ ３ ２００ ～ ５ ３００

５０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２９ ５００ ～ ４７ ２００ ５ ３００ ～ ８ ５００

８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 ４２ ４００ ～ ７９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 １２ ８００

１５０ ０００ ～ ２５０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０ ～ 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２ ８００ ～ １４ ２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０ 以上 １２５ ０００ 以上 １４ ２００ 以上

表 Ｃ． ３　 成品油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成品油船载重吨位

（ｔ）
成品油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６４０ ～ １ ９２０ ５０ ～ ２３０ ４０ ～ １８５ ５ ～ ３０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１ ９２０ ～ ３ ２００ １５０ ～ ３８０ １２０ ～ ３００ １５ ～ ５０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 ６ ３００ ２５０ ～ ７６０ ２００ ～ ６００ ２５ ～ １００

表 Ｃ． ４　 原油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原油船载重吨位

（ｔ）
原油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１８ ９００ ～ ３１ ５００ １ ５１０ ～ ３ ７８０ １ ２０８ ～ ３ ０２４ １５１ ～ ５０４

５０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２９ ５００ ～ ４７ ２００ ２ ３６０ ～ ５ ６６４ １ ８８８ ～ ４ ５３１ ２３６ ～ ７５５

８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 ４２ ４００ ～ ７９ ５００ ３ ３９２ ～ ９ ５４０ ２ ７１４ ～ ７ ６３２ ３４０ ～ １ ２７２

１５０ ０００ ～ ２５０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０ ～ １２５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４ ８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６００ ～ ２ 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０ 以上 １２５ ０００ 以上 １０ ０００ 以上 ８ ０００ 以上 １ ００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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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 ５　 液化气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液化气船载重吨位

（ｔ）
液化气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 ５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 ４８０ ＜ ３８４ ＜ ６４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 ８ ０００ ３２０ ～ ９６０ ２５６ ～ ７６８ ３２ ～ １２８

１０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８ ５００ ～ ２５ ５００ ６８０ ～ ３ ０６０ ５４４ ～ ２ ４４８ ６８ ～ ４０８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２７ ０００ ～ ４５ ０００ ２ １６０ ～ ５ ４００ １ ７２８ ～ ４ ３２０ ２１６ ～ ７２０

５０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０ ～ １２０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 １４ ４００ ４ ８００ ～ １１ ５２０ ６００ ～ １ ９２０

　 注：没有考虑部分液化天然气（ＬＮＧ）运输船舶采用蒸汽轮机，且动力燃料来自所载 ＬＮＧ 的汽化气。

表 Ｃ． ６　 散货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散货船载重吨位

（ｔ）
散货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 ５ ０００ ＜ ３８００ ＜ ４５６ ＜ ３６５ ＜ ６１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４００ ～ ６ ８００ ２７２ ～ ８１６ ２１８ ～ ６５３ ２７ ～ １０９

１０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６ ５００ ～ １９ ５００ ５２０ ～ ２ ３４０ ４１６ ～ １ ８７２ ５２ ～ ３１２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１８ ３００ ～ ３０ ５００ １ ４６４ ～ ３ ６６０ １ １７１ ～ ２ ９２８ １４６ ～ ４８８

５０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２７ ５００ ～ ４４ ０００ ２ ２００ ～ ５ ２８０ １ ７６０ ～ ４ ２２４ ２２０ ～ ７０４

８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 ８２ ５００ ３ ５２０ ～ ９ ９００ ２ ８１６ ～ ７ ９２０ ３５２ ～ １ ３２０

１５０ ０００ ～ ２５０ ０００ ７６ ５００ ～ １２７ ５００ ６ １２０ ～ １５ ３００ ４ ８９６ ～ １２ ２４０ ６１２ ～ ２ ０４０

表 Ｃ． ７　 集装箱船、滚装船、小汽车运输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集装箱船载重吨位

（ｔ）
集装箱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 ５ ０００ ＜ ３ ３００ ＜ ３９６ ＜ ３１２ ＜ ３９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８００ ～ ７ ６００ ３０４ ～ ９１２ ２４３ ～ ７３０ ３０ ～ １２２

１０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８ ７００ ～ ２６ １００ ６９６ ～ ３ １３２ ５５７ ～ ２ ５０６ ７０ ～ ４１８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２ ４００ ～ ６ ０００ １ ９２０ ～ ４ ８００ ２４０ ～ ８００

５０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 ８８ ０００ ４ ４００ ～ １０ ５６０ ３ ５２０ ～ ８ ４４８ ４４０ ～ １ ４０８

表 Ｃ． ８　 杂货船、冷藏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杂货船载重吨位

（ｔ）
杂货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 ５ ０００ ＜ ３２５０ ＜ ３９０ ＜ ３１２ ＜ ３９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４００ ～ ６ ８００ ２７２ ～ ８１６ ２１８ ～ ６５３ ２７ ～ １０９

１０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８ ３００ ～ ２４ ９００ ６６４ ～ ２ ９８８ ５３１ ～ ２ ３９０ ６６ ～ ３９８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 ５０ ０００ ２ ４００ ～ ６ ０００ １ ９２０ ～ ４ ８００ ２４０ ～ ８００

６１

ＪＴ ／ Ｔ １１４３—２０１７



表 Ｃ． ９　 驳船燃油舱中燃油数量关系

驳船载重吨位

（ｔ）
驳船总吨数 ＧＴ

燃油总舱容

（ｍ３）
燃油总量（载油率 ８０％）

（ｍ３）
燃油舱单舱燃油量

（ｍ３）

＜ ５ ０００ ＜ ２ ５５０ ＜ ３０６ ＜ ２４５ ＜ ３１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３ １００ ～ ６ ２００ ２４８ ～ ７４４ １９８ ～ ５９５ ２５ ～ ９９

７１

ＪＴ ／ Ｔ １１４３—２０１７




